
守 信 承 诺 书
（当事人）       郑重承诺：
一、已主动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失信行为。
二、所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若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不予信用修复或者撤销准予信用修复的决定并公示三年，恢复公示或者列入状态且当事人三年内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三、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